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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1_95_E6_A1_88_E4_c80_644112.htm 案例介绍： 曲某和陈

某原本是一对恋人，但经常因为一些琐事而吵得天翻地覆。

于是，曲某向陈某提出了分手。曲某没想到的是，陈某不但

不同意分手，还经常到她家以及单位找她，纠缠不休。一天

晚上，陈某找到曲某，并将曲某带到一处空房子内，求曲某

不要分手。但曲某分手决心已定，陈某见状威胁曲某索要8万

元的青春损失费，否则别想分手。曲某在无奈之下给陈某出

具一份欠条，内容为“今欠陈某人民币捌万元，八年付清，

从2003年起”。陈某这才放曲某回家。2005年2月，陈某在多

次向曲某索要“青春损失费”未果的情况下，一纸诉状将曲

某告上法庭，要其曲某按照借条给付欠款。 律师分析： 在陈

某看来，其所依据的是手中的欠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的规定，认为陈某与曲某之间是一种借款合同关系，

曲某写了欠条就应该按照约定向陈某提交欠款。但从法律上

分析，陈某的请求是不能得到法院认可的，原因是： 1、合

同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产物，并且必须是双方真实意图

的表示。本案中，陈某据以起诉陈某的欠条不具有真实的对

价关系，即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欠条的实

质是，当曲某提出与陈某接触恋爱关系后，陈某强行让曲某

出具以期获得所谓的“青春损失费”，进而解除恋爱关系的

协议。因此，根据合同法的原则，该协议是无效的。 2、另

一方面，并非所有的平等的当事人主体之间所签订的关于设

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都构成合同，其中



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就不适用《合同法

》。例如，离婚协议应由《婚姻法》调整，一方违反该协议

，另一方不能基于《合同法》的规定请求另一方承担违约责

任。本案中的“青春损失费”是关于恋爱关系的协议，恋爱

的基础是恋爱自由，如果这种“青春损失费”受到保护，就

意味着恋爱双方不能随意分手，这是对人身的限制，也正因

为身份关系的这种特殊性，因此不受《合同法》的调整。 3

、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

问 www.100test.com 


